景文科技大學	學年度 第	學期 課程融入服務學習活動經費補助申請表

	一、課程基本資訊

	開課教師*
	
	課程序號
	

	課程名稱*
	
	本課程開設情形*
	□首次開設	□非首次開設

	開課系所*
	
	課程屬性*
	□專業課程	□通識課程

	開課班級*
	
	修課人數*
	

	是否併班*
	□是	□否
	併班班級
	

	預計服務時數*
	共	小時
	服務時段*
	□課堂時間	□課餘時間

	服務進行形式*
	□全班一次	□全班多次	□分組一次	□分組多次

	二、課程目標

	

	三、課程內容

	

	四、合作機構及服務內容

	

	五、服務學習活動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程

	
	規劃內容
	執行方式
	週次
	備註

	準備
	
	
	
	

	執行
	
	
	
	

	反思
	
	
	
	

	慶賀
	
	
	
	

	說明：
一、	準備：服務學習活動正式進行服務前之準備階段，通常為理念引導、分組說明等事宜。二、	服務：服務學習活動正式服務階段，此階段為實作，建議搭配反思進行。
三、 反思：服務學習重要一環，透由反思，瞭解非單純的「服務」，而是透由服務過程本身有所學習與成長，教師於此設計相關議題讓同學進行。
四、	慶賀：成果之展現，為自己的服務學習做一個總結與喝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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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六、評量方式

	

	七、經費補助

	編號
	預算項目
	數量
	單位
	單價
	預算金額
	備註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說明：
一、本經費補助項目為短程車資、運費、印刷費、美工文宣費、材料道具費、海報印製費及雜支等，每門課程(限開課班級)最高     補助新臺幣3,500元（保險費不在此限，並全額補助），採核實報支，經費補助標準請參閱「附件三」。
二、本經費補助標準依據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及「景文科技大學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（會 002）」。

	申請人
	開課單位
	教務處
	學務處
	校	長

	
	系主任
	課務組、通識中心
	服務學習中心承辦人
	

	
	
	
	擬依服務學習活動補助要點規
定核予
	

	
	
	
	服務學習中心主任
	

	
	
	
	
	

	
	院	長
	教務長
	學務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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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文科技大學課程融入服務學習活動經費補助標準

	項目
	說明

	1
	短程車資
	依公車與捷運段次計算

	2
	運費（交通車租用費）
	核實列支（須為交通部核可之運輸業）

	3
	印刷費、美工文宣費、材料道具費、海報印製費等
	核實列支（影印費核銷需檢附所印資料影本佐證）

	4
	雜支
	為所列支出項目（不含雜支）總合百分之五編列


報支說明：本經費核銷單據請列明統編、日期、品名、數量及單價等；每門課程(限開課班級)補助新臺幣3,5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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